中共玉溪市委组织部
中共玉溪市委老干部局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组通〔2013〕49号

关于转发《关于调整提高

我省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部分

退休干部生活和医疗补贴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各县（区）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

现将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提高我省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部分退休干部生活和医疗补贴标准的通知》（云组通〔2013〕47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玉溪市委组织部                中共玉溪市委老干部局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3年12月12日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中共云南省委老干部局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组通〔2013〕47号

关于调整提高我省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部分退休干部生活和医疗补贴标准的通知

各州市党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各州市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厅局，各人民团体，各大专院校，省属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体现省委、省政府对我省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部分退休干部的关心和照顾，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决定调整提高我省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部分退休干部生活和医疗补贴标准。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调整内容

（一）符合中组发〔2002〕13号文件和我省“8・13” 意见规定享受生活补贴的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干部，在现行标准上每人每月增加200元，调整后生活补贴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600元、570元。

（二）符合中组发〔2002〕13号文件和我省“8・13”意见规定享受生活补贴的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干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原医疗补助的基础上，每人每年再补助医疗保险个人帐户 2000元。已按规定享受当地医疗照顾政策的，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掌握，但不得重复享受医疗照顾政策。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由补贴对象所在单位按照不高于已参加医疗保险人员的照顾水平给予补助。

二、经费来源和发放办法

调整生活补贴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负责解决，按原渠道发放。

调整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补贴所需经费，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按现行医疗保险经费渠道划拨；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由补贴对象所在单位解决。

三、执行时间

从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中共云南省委老干部局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3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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